昌黎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罚没清单
	违法行为
	承办机构
	管理依据
	法律责任
	处罚规定

	遗留的渣土、枝叶等杂物未及时清除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
	责令限期清除；逾期未清除的，处以每平方米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涂写、刻画、喷涂或者粘贴小广告等行为影响市容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十七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
	责令清除，对具体行为实施者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对组织者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内容涉及伪造证件、印章、票据等违法行为的，由公安部门依法查处

	在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吊挂、晾晒物品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户外广告设置不符合要求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十八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十八条 第三款
	违反上述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十九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十九条
	责令限期拆除，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规定，张贴、张挂宣传品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条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每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擅自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二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二条 
	擅自堆放物料，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按占地面积每平方米处以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规划执法大队
	
	
	擅自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拒不拆除的，由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行拆除，拆除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擅自摆设摊点，或者未按批准的时间、地点和范围从事有关经营活动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四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
	责令停止经营;拒不停止经营的，每次处以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的罚款

	货运车辆造成泄漏、遗撒
	规划执法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五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五条
	责令清除，按污染面积每平方米处以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城市施工现场作业不符合规定
	规划执法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七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责令施工单位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任区内的垃圾、粪便未及时清运，未依照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未及时清扫和铲除积雪
	环境卫生管理处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十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予以警告，责令改正，不足一吨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超过一吨处以每吨100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出售、倒运或者擅自处理餐厨垃圾
	环境卫生管理处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三十六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三十六条
	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在市区饲养鸡、鸭、鹅、兔、羊、猪家禽家畜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三十七条 第一款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责令限期作出处理，逾期不处理的予以没收，并处以每只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饲养宠物影响环境卫生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责令清除；拒不清除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占用道路、绿地、公共场所等从事车辆清洗、维修经营活动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三十八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三十八条
	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随地吐痰、便溺、乱扔口香糖、纸屑、烟头、瓜果皮核、饮料罐、塑料袋、食品包装袋等废弃物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条 第二款
	责令改正，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乱倒污水，乱丢电池、荧光灯管、电子显示屏等有毒、有害物品
	环境卫生管理处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条 第二款
	责令改正，处以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焚烧树叶、垃圾或者其他物品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四项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条 第二款
	责令改正，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占道加工、制作、修理、露天烧烤、沿街散发商品广告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在街巷和居住区从事商业性屠宰家畜家禽和加工肉类、水产品等活动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六项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
	责令改正，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单位和个人占用、损毁环境卫生设施
	环境卫生管理处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一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擅自拆除、迁移、改建、停用环境卫生设施和改变环境卫生设施用途
	环境卫生管理处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一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违反规定的，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未经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
	环境卫生管理处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三条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

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
	规划执法大队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九条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
	对单位处3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

	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
	规划执法大队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九条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
	单位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个人处3000元以下罚款

	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
	规划执法大队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条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造成环境污染
	规划执法大队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
	规划执法大队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三条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
	规划执法大队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十四条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
	规划执法大队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八条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

	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圾
	规划执法大队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七条 第十四条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
	对施工单位处 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规划执法大队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

	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环境卫生管理处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条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

	未按照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标准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设施
	环境卫生管理处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十条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的
	环境卫生管理处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由直辖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未经批准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
	环境卫生管理处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随意倾倒、抛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
	环境卫生管理处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以上行为的，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

	未经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或者处置活动
	环境卫生管理处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二十五条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3万元的罚款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
	环境卫生管理处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规定的义务
	环境卫生管理处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的企业不履行规定的义务
	环境卫生管理处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
	环境卫生管理处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
	环境卫生管理处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未取得设计、施工资格或者未按照资质等级承担城市道路的设计、施工任务；未按照城市道路设计、施工技术规范设计、施工；未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或者擅自修改图纸
	市容监察大队
	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
	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责令停止设计、施工，限期改正，可以并处３万元以下的罚款；已经取得设计、施工资格证书，情节严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设计、施工资格证书

	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城市道路
	市容监察大队
	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第三款
	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工程造价２％以下的罚款

	1.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2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3机动车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刹车；4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5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４公斤／平方厘米（０．４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１０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6擅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7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8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9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10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又不及时清理现场；11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12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13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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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容监察大队
	《河北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河北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处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已建成的公园，园林绿化用地比例未达到规定标准的，新建、扩建建筑物和构筑物
	规划执法大队
	《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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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容监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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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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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餐厨废弃物收集和运输企业未建立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台账制度；餐厨废弃物产生、收集、运输和处置未实行联单制度；未按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和规范要求作业；用于收集、运输餐厨废弃物的车辆不符合要求；未将收集的餐厨废弃物运到符合规定的餐厨废弃物处置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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